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6年废液废物处理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文件

一、项目名称：2026年废液废物处理服务项目
二、项目背景：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采购人）为规范处理由水站维护及日常实验室分析工作产生的废液废物，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安全开展，现拟开展2026年废液废物处理服务项目采购工作。
[bookmark: _GoBack]三、项目概算：7.0万元（人民币柒万元整）
四、项目需求：
（一）项目需实现的目标
1.中标供应商每季度（3月，6月，9月，11月）需处理一次采购人以下场所产生的废液废物：东兴狗尾濑、防城区木头滩、防城区扶隆镇小峰水库的区控水质自动站。
2.中标供应商每半年（3月，11月）处理一次采购人实验室产生的废液废物。
（二）项目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
中标供应商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开展本项目工作，确保危险废物在搬运、运输、贮存全过程中不发生泄漏、损坏等情况，保障安全处置并确保各项程序合法合规。
（三）项目废液废物类型及预计数量
	序号
	类型
	类别及代码
	年度预计处理量（kg）

	1
	水站无机废液
（酸碱类）
	HW49-900-047-49
	3000

	2
	实验室无机废液
	HW49-900-047-49
	240

	3
	实验室无机废液
（含少量重金属）
	HW49-900-047-49
	300

	4
	实验室有机废液
	HW49-900-047-49
	200

	5
	实验室废液
（含微量剧毒物质）
	HW49-900-047-49
	7.5

	6
	空瓶、实验沾染物、吸附剂等
	HW49-900-047-49
	250

	合计
	3487.5

	备注：
1.以实际现场称量重量为准，以合同约定的处理单价计算处理费用，少于合同约定处理数量的按实际数量计算支付，超出合同约定处理数量需补充采购的，超出部分的处理费用不超过合同总金属的10%。
2.项目报价包含劳务装卸费、运输费及涉及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


五、项目分包情况
本项目不得分包。
六、商务要求：
（一）项目服务时间
2026年2月至12月。
（二）项目服务地点
1.采购人实验室，防城港市港口区万鹤路180号。
2.东兴狗尾濑区控水质自动站，东兴市三二五省道九尾濑组附近。
3.防城区木头滩区控水质自动站，防城港市防城区警民路村庄附近。
4.小峰水库区控水质自动站，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镇那岭村附近。
（三）服务要求
1.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故，中标供应商应有应急预案，及时处理，避免事故扩大。
2.对于已经清运走的废液桶等采购人不再回收使用，中标供应商应提供符合存放要求的废液桶（全新，规格30L，聚乙烯材质，50个），供采购人继续存放废液使用。
3.对于在废液废物搬运、运输、处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人员工伤、意外伤害等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4.废液废物处理过程中由中标供应商协助填报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并按相关规定填写记录表格，交予采购人进行存档。
5.双方人员及劳务到达现场，中标供应商需提供给采购人劳务人员的合格作业证明、收运车辆的合格运输备案证明及司机、押运人员证明、应急预案等相关纸质证明材料。     
6.中标供应商到达采购人指定区域运输，不得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生活等活动，供应商收运车辆及司机在采购人指定区域文明作业并遵守采购人的相关环境及安全管理规定。
7.中标供应商应认真核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对所需转移的废液废物进行分类包装，粘贴危险废物标识标签，按照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和危险货物运输相关规定运输危险废物，记录运输轨迹，防范危险废物丢失、包装破损、泄漏或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将运输的危险废物运抵接受人地址，交付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上指定的接受人，并将运输情况及时告知移出人。
8.中标供应商未按照危废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处置危废或未交付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上指定的接收人、私下自己处置的，供应商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采购人无关，且采购人有权不予支付本次危废转移服务的费用。
（四）付款条件
分期支付。处理废液废弃物处置完成后，中标供应商须提供相关处置凭证材料给采购人进行验收（含转移联单、现场称量照片、完整资质证明材料等）。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按季度分期付款（3月，6月，9月，11月各支付一次），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相对应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采购人在30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服务费给中标供应商。


